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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盗窃燃气的法律责任及经营者的维权路径

盗窃燃气是指以非法占有使用燃气为目的，采

用在燃气设施上擅自安装管线等不正当手段实施的不

计量或者少计量气量的用气行为。盗窃燃气行为不仅

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扰乱

了正常的供气秩序，更造成了燃气设施的损坏，形成

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为维护燃气行业经营秩序，保

护国家和企业经济利益不受侵害，必须有力打击盗窃

燃气违法行为。本文拟对盗窃燃气的法律责任做一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燃气经营者的维权路径，以更

好地打击这一违法行为。

1      盗窃燃气的民事责任

盗窃燃气行为主要有两种类型：类型一是窃气

者本身是用户，与燃气经营者之间存在供用气合同，

合同对于盗窃燃气行为及其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类

型二是窃气者与燃气经营者之间不存在书面供用气合

同，也没有事实的供用气合同关系。

类型一：盗窃燃气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是违约责

任。适用的法律是《合同法》。窃气者由于履行合

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

损失等违约责任。如果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违约时应当

根据违约情况向燃气经营者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

或者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则按

约定执行。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燃气经

营者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经催

告窃气者在合理期限内仍不交付用气费和违约金的，

燃气经营者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中止供气。类型

二：盗窃燃气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是侵权责任，承担侵

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是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偿的损

失以按照认定的窃气量乘以当时当地执行的燃气价格

计算，再加上政府规定其他应缴费用。窃气数量按照

窃气设备的额定用气量或燃气计量装置最大流量、窃

气日数、日窃气时间确定，当期已经合法计量的气量

应当予以扣除，有充分证据证明日窃气时间和窃气日

数的，按实际计算。盗气期间，如有燃气的价格调整

或有季节性差异价格，应考虑燃气单价的影响。

无论窃气者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

责任追究主体均为燃气经营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八条规定，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

的，受害人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不受附带民事

诉讼的限制。因此，燃气经营者可以向法院提起诉

讼，追究窃气者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为了能更好

维护自己的利益，燃气经营者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损失

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燃气经营者如果无法举证而不能

经由民事程序主张获得赔偿的，可以通过借助国家机

关的公权和技术手段获得证据以支持诉求。

2      盗窃燃气的行政责任

盗窃燃气没有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 窃气者要被

追究行政责任。行政责任就是对盗窃燃气行为进行行

政处罚，实施行政法规上的制裁。它的追究主体是国

家行政机关。

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二

款规定，盗用燃气的，依照有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

规定进行处罚。盗用燃气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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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四十九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

款。

认定盗窃燃气是否构成刑事处罚罪，可从两个方

面考虑：（1）盗窃的金额：盗窃燃气数额较大的就

构成刑事处罚罪。多少数额以上称为“数额较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

定》确定的数额幅度内（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

币五百元至二千元），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

较大”的标准。如2006年2月浙江省盗窃罪数额认定

标准确定为：“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二千

元为起点”。（2）盗窃的情节及造成的后果：盗窃

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的起点，具有“以破坏性

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

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涉嫌犯

罪；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

情节轻微，并具有“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

成年人作案”、“全部退赃、退赔”等情节轻微、危

害不大的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不涉嫌犯罪。

3      盗窃燃气的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

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盗窃的公私财物，包括电

力、煤气、天然气等。”因此，盗窃燃气，且达到法

定的数额标准，即可构成盗窃犯罪。

盗窃燃气，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

大”，以五千元至二万元为起点。（浙江省以二万元

为起点）；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

三万元至十万元为起点（浙江省以十万元为起点）。

盗窃燃气的刑事责任由国家司法机关追究。最

高人民法院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

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

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

缴或者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

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此，在盗窃燃气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中，燃气经营者不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但

燃气经营者如果认为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所规定

的退赔规定仍不足以赔偿损失的，燃气经营者可以另

行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窃气者同时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

不影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

责任、刑事责任，窃气者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

担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作为燃气经营者，首先要了解窃气者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各种法律责任的不同特点和追

究方式，然后应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

的维权路径，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借助刑事

诉讼获取证据，或者经由刑事审判获得退赔，也可以

单独对窃气者提起诉讼追究其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

从而以最少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合法权益，避免和

减少因燃气被盗窃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工程信息

2011年6月17日，通江县广纳镇民用天然

气工程开工。 广纳镇与四川蜀通秦巴天然气有

限公司达成投资协议，负责该镇街道民用天然

气项目建设。该项目总投资700万元，起于民

胜镇朽石坎，止于广纳场镇，途经碑垭湾、铁

山、新桥河、高坑坝等村，管道全长50多km，

其中供气主管道全长22km，预计工期6个月，

力争2012年元旦投入使用。 （本刊通讯员供稿）

四川广纳民用天然气工程开工


